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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三环保督察组转办第十四批信访件共计13件。截至9月3日，已办结13件，现予以公开。

中央环保督察组向山东转办群众信访举报件及边督边改公开情况涉及枣庄市情况公示（第十四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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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枣庄市市中区西王
庄乡泉头水泥厂、鲁王水
泥厂、鲁光水泥厂，灰尘
很大，冒黑烟，白天停工，
晚上偷干。

枣庄市市中区齐村
镇尖山子村，村西玉诺大
理石厂，有刺鼻气味，夜
里生产噪音扰民。别的
厂子都停了，这个没停。

枣庄市山亭区整个
区都不让养殖，让养殖户
自己把动物卖了，镇政
府、包村干部每天都去
催，不让拆房子，因为说
不拆房子就可以不给补
偿，说补不起。养殖户如
果不把家禽卖了，就给断
电。举报人希望可以看
禁养区的文件，但是政府
人员不给看，枣庄市市中
区那边有补偿措施。

枣庄市台儿庄区涧
头集镇褚提楼村东面，有
一石子厂距离居民区不
足50米，没有手续，夜间
偷着作业，噪声污染，露
天堆放大量石粉有扬尘
污染，举报人称该厂有检
查的就停产，走后再干。
向枣庄市和台儿庄环保
局、政府多次反映未得到
解决。现在已停产担心
督察组走后再干。该村
东面有一运鸿水泥厂，使
用老工艺进行生产，排放
粉尘。

1.枣庄市市中区税
郭镇胡庄村村民使用农
用地及住宅用地违法乱
建养鸡场、养猪场，养殖
粪便随意堆放到自家地
里，异味难闻，养殖噪声
也很大，养殖污水随意排
放污染了土壤。

2.税郭镇胡庄村龙
山附近有大型焦化厂和
钢铁厂，浓烟污染空气，
废水污染了地下水，严重
影响了龙山的生态环境。

3. 经 过 该 村 的 206
国道每天有大量运输车
辆扬尘污染严重。

枣庄市华沃（山东）
水泥有限公司未按国家
环保要求对日产2500吨
旋窑生产线进行技改便
继续生产。该厂违反采
矿许可证要求，将只能用
于制作水泥的石灰岩破
碎 成 建 筑 石 料 进 行 销
售。该公司暂时停产,躲
避中央环保督察组检查。

枣庄市滕州市威尼
斯三区 26 号楼业主，举
报物业要求业主将封闭
式厕所改成开放式，导致
楼道臭气熏天。

枣庄市滕州市姜屯
镇种寨村有一个垃圾处
理站，臭气熏天，严重影
响正常生活。

枣庄市薛城区陶庄
镇铁路储运货场北临罗
庄村前200米处、联创公
司矸子石山张荣德非法
晾晒煤粉和硫磺粉，没有
任何环保设施。

枣庄市市中区中心
街办事处中兴社区三合
小区有 6 家烧烤排放大
量油烟、刺鼻烧烤味、噪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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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交办件反映的“西王庄乡泉头水泥厂、鲁王水泥厂、鲁光水泥厂”实为税郭镇泉头水泥厂、税郭镇鲁王水泥厂、西
王庄镇鲁光水泥厂。

1.税郭镇泉头水泥厂，全称为泉头集团枣庄金桥旋窑水泥有限公司，该公司环评、立项备案、生产许可证等手续
齐全。该公司属于国控24小时在线监测重点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粉尘通过除尘设施处理，粉尘全部达标排放，
与举报人反映的“灰尘很大，冒黑烟”情况不符。另外，该公司符合环保治理要求，一直正常生产，与举报人反映的

“白天停工，晚上偷干”问题不符。
2.税郭镇鲁王水泥厂，全称为枣庄市鲁王水泥制造有限公司（实为粉磨站），该公司环评、立项备案、生产许可证

等手续齐全。枣庄市鲁王水泥制造有限公司无熟料生产线，只从外部购入熟料进行水泥加工，生产过程中不会产生
黑烟，产生的粉尘通过除尘设施处理，该公司粉尘达标排放，与举报人反映的“灰尘很大，冒黑烟”情况不符。该公司
按照市环保委重点污染源突出问题督办单（枣环委督字﹝2017﹞190号）要求，可正常生产，与举报人反映的“白天停
工，晚上偷干”问题不符。

3.西王庄镇鲁光水泥厂全名为枣庄市鲁光水泥有限公司（实为粉磨站），该公司环评、立项备案、生产许可证等
手续齐全。为节约生产成本，该行业通常都采取夜间生产、避峰用电的生产措施，因此夜间生产属该行业的正常生
产行为。经现场调查，2017年8月20日西王庄镇环保所工作人员巡查时发现，该公司未对原材物料全面覆盖、道路
洒水不及时，西王庄镇环保所当场对该公司下达停产整改通知书，要求停止生产，全部覆盖原材物料，院内及时洒
水，禁止出现扬尘。

该企业为枣庄市玉诺石英石科技有限公司，位于齐村镇尖山子村西，2016年1月注册成立，经营范围为石英石
板材生产、销售及石英砂、石英粉、玻璃彩砂销售。该企业年产16万张石英石板材生产线建设项目环评资料齐全，
2016年1月13日经市中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审查通过《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审查意见书》；2016年1月
25日，市中区发展和改革局给予登记备案；2016年12月28日取得市中区环保局环评批复文件《枣庄市玉诺石英石
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6万张石英石板材生产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市中环行审﹝2016﹞B-56号），该企业环评
报告表中确定项目卫生防护距离为100米，距离项目最近的敏感目标为东侧150米处的尖山子村，企业的南侧和西
侧均为工矿企业，东侧和北侧均为空地，满足卫生防护距离要求。2017年5月通过市中区环保局环保验收（市中环
行验﹝2017﹞6号）。企业烘烤固化环节是产生异味的环节，企业已配套UV光感异味收集处理设施，但在前期实际运
行过程中存在收集不全面的问题。因存在环境污染隐患和物料存放管理混乱、无危险废物标识等问题，齐村镇和区
环保局分别于2017年8月16日、19日对该企业下达过整改通知书，责令其立即停产整改。经现场核实，8月23日、
24日夜间，该企业产品生产车间未生产，但包装车间擅自进行了分装、包装运输成品。

1.2017年6月7日区政府下发了《关于调整山亭区畜禽养殖布局规划的通知》，在辖区内划分了畜禽禁养区和适
养区，引导有继续养殖愿望的养殖户到适养区进行标准化、规模化养殖。8月23日，研究下发了《关于印发山亭区畜
牧业发展实施意见的通知》，对禁养区内按规定关闭或搬迁的原养殖户，在适养区继续高标准规模养殖的畜禽养殖
场（户）给予重点支持。

2.山亭区作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按照上级安排部署，要求8月10日前完成禁养区养殖场户的关闭或搬迁工
作。山亭区各镇街对存在养殖场户的村实行网格化管理，组织机关干部包村到户，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6月20
日，区政府下发了《山亭区2017年畜禽养殖污染专项整治方案》对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户实施限时关闭或搬迁，对
养殖场（户）及时拆除的，给予10元/平方米的奖励。如果养殖场户愿意利用原养殖棚转产种植产业的，才可以保留
养殖棚，但必须清理内部养殖设施和粪污。在禁养区养殖场户关闭或搬迁过程中，根据各镇街遇到的实际情况，有
些养殖场户不配合关闭或搬迁工作，并且存在违法建设的问题，由各镇街申请，经电力执法办批复后，具体是否断电
由各镇街酌情处理。

3.2017年6月9日，在山亭区政府网站“通知公告”中公示了《关于调整山亭区畜禽养殖布局规划的通知》（山政
办字〔2017〕14号）；6月20日，山亭区政府网站在“政务公开栏”中公示了《山亭区2017年畜禽养殖污染专项整治方
案》（山政办发[2017]43号）。目前，各区（市）畜禽养殖清理补偿或奖励情况不一致，不具有可比性。

1.信访件反映的石子厂，位于台儿庄区涧头集镇褚提楼村东南侧50米处，为枣庄绿能建材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代码91370405312604305Y）。国土资源部门和涧头集镇执法人员曾发现该公司厂内存在打石子现象且无除尘设
备。2017年6月、8月涧头集镇先后对其下达《限期拆除通知书》，并于8月14日拆除了生产石子的破碎设备。2017
年8月11日国土资源分局对其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要求7日内将土地退还给褚提楼村集体。8月25
日，经现场调查，该公司石子加工设备正在拆除，堆放的石子已采取覆盖抑尘措施。国土资源部门已对其进行立案
调查。经查，涉及该石子厂的信访件有市长热线 3 件，网上投诉 1 件，向省环境保护厅网上投诉（鲁环网
201707303235）一件，区政府、区环保局第一时间根据“属地管理”原则转涧头集镇办理，均按期进行了回复，涧头集
镇多次向其下达《限期拆除通知书》并于8月14日拆除了生产石子的破碎设备。

2.反映的台儿庄运鸿水泥粉磨有限公司位于涧头集镇褚提楼村东侧，于2005年租赁台儿庄区水泥厂土地、厂
房及附属设施，建设一条30万吨水泥粉磨生产线，符合国家相关工艺生产标准。该公司2005年5月24日取得营业
执照（注册号370400228044104）,2006年6月26日取得环评批复， 2007年3月取得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证书
编号XK23-201-07706）。该公司通过外购熟料，磨制水泥，在产品包装过程中，产生少量水泥扬尘，8月25日下
午，经现场调查，该生产线处于停产状态。

1.关于养殖污染问题。该养殖区域内共有养殖户11家，其中蛋鸡养殖户1家，肉鸭养殖户1家，生猪养殖户9
家。其中，1家肉鸭养殖户和1家生猪养殖户已于2017年4月关停。养殖用地原为村集体果园，属农用地范畴，未改
变土地使用用途；另外，该区域除1家养鸡场外，其余均为养殖散户（未达到养殖场及养殖专业户标准），距离胡庄村
居住区均200米以外，属于控制养殖区。经调查发现，个别养殖户确实存在将粪便堆放在自家地里作为土杂肥使用
的行为，但总量不大；也存在靠近村庄的蛋鸡养殖户安装水帘排气扇的电机发出声响，产生一定噪声的问题。

2.关于焦化厂和钢铁厂污染问题。信访反映的大型焦化厂为枣庄联丰焦电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公
司现有2组4座LRJ-2000型清洁热回收捣固式炼焦炉，环评手续齐全。联丰焦电实业有限公司属于国控源，配套
在线监控设施，日常监管中以定期和不定期抽查为主，并分别针对日常检查中存在的问题，具体提出整改要求。
2013年以来，先后对其进行现场检查112次，累积征收排污费400余万元，并对发现的环境违法问题实施了行政处
罚，累计行政处罚10件，合计金额137.5万元。8月25日，执法人员到枣庄联丰焦电实业有限公司现场检查，脱硫工
艺水、生活污水均处理后循环使用不外排，雨水口未发现有废水外排，未发现冒黑烟现象，在线数据均显示未超过排
放限值。信访反映的大型钢铁厂为枣庄联丰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经核实发现，该公司铸锻件、特钢合金制造项目已
于2017年2月10日停产，2017年5月初进行拆除，2017年5月底彻底拆除完毕，目前该项目已经不存在，不具备生
产能力。

3.关于206国道运输车辆扬尘污染问题。信访件中反映的206国道税郭段是枣庄市东部连接临沂市的重要交
通干线，人流量、车流量很大，部分运输车辆存在清洗不彻底、蓬盖不标准问题，加之市公路局正在对206国道税郭
段进行大修，有时道路清扫不及时，存在落实“6个100%”不到位问题，造成一定扬尘污染。

1.2014年1月3日，该公司在区经信局备案了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SNCR脱硝系统工程技改项目（峄经信改外
资核[2014]001号），2014年2月24日取得该项目环评批复（峄环审字[2014]1号），2014年8月28日取得该项目竣
工环保验收批复（峄环验字[2014]2号）。2015年4月8日，该公司备案了电收尘技术改造项目（峄经信改核[2015]
001号），2015年4月20日取得该项目环评批复（峄环审字[2015]7号），2016年8月12日取得该项目竣工环保验收
批复（峄环验字[2016]06号）。根据国家发改委《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修正版）华沃（山东）水泥有限
公司日产2500吨旋窑生产线不在淘汰之列。

2.矿山现场调查：矿山现已停止开采，仅留值守人员，采矿机械设备定点停放；无破碎加工设备；矿山道路雨后
冲刷较清洁，未见运输车辆碾压痕迹。

水泥熟料生产线现场调查：水泥熟料生产线也已停产，料场有备用石灰石堆放，石灰石原料破碎机械设备停产，
破碎加工设备工艺未变化，石灰石破碎后直接传送至石灰石均化库内，现场未见破碎成的建筑石料。

根据调取该公司的矿山石灰岩装车统计、进货过磅统计、6-8月石灰石入库统计表、6-8月石灰石破碎消耗量
统计表、8月1日石灰石盘库说明及6-8月熟料产量统计表（数据如下）：矿山石灰石装车6117车；石灰石进货过磅
6115车；计289914.70吨，6-8月石灰石入库289944.70吨，（进货过磅与入库统计仅差30吨）；6-8月石灰石破碎消
耗量227277.60吨，8月1日石灰石盘库库存119797.32吨，6-8月熟料产量169274.69吨。经核查对照，石灰石从矿
山装运、到进厂过磅车数少2车，原因是车辆运输途中发生故障，未运至厂内；充分说明石灰石运输途中未运往他
处。石灰石消耗量与库存量之和比入库量多57130.22吨，原因是2015年12月停产时留存。也说明该公司未将进
厂石灰石破碎成建筑石料销售。生产熟料169274.69吨，消耗石灰石218080.49吨，符合水泥行业生产1吨熟料需
1.3吨左右石灰石原料的合理范围。经调查核实，该公司不存在将用于制作水泥的石灰石破碎成建筑石料销售的情
况。

3.2017年8月16日该公司向区环保局申报了停产报告，需进行停产检修，检修时间为2017年8月16日15:
00—2017年8月19日15:00。公司在8月19日对原料系统选粉机检修作业中发生一氧化碳中毒事故，导致一人中
毒死亡，四人因施救不当中毒死亡，枣庄市峄城区安全生产监督局对该公司做出了“所有生产环节立即停产整顿”、

“查清事故原因并经安监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恢复生产”等决定（（峄）安监现决[2017]3001号）。该公司因安全生产
事故已被安监部门查封，处于停产状态。

因近期国内高层住宅火灾频繁发生，市城建开发公司于7月份按照安全生产要求对已上房的高层住宅小区进
行安全隐患自查自纠，在检查中发现威尼斯小区3区26号楼走廊窗不符合2015年5月1日颁布的新的消防验收标
准（威尼斯小区为2010年开始图纸设计、消防审查，2013年年底验收合格后上房，消防验收执行2015年5月1日前
的标准），为杜绝安全隐患，公司自筹资金免费为业主更换带温控闭合器的防火外平开窗，在改装期间，因只考虑满
足消防要求未征取建筑专业人员的意见，在全角度开启的情况下安装安全窗，致使安全窗的进风量大于卫生间室内
变压式排气管道的吸风量，引起卫生间异味外溢。

该垃圾处理站（中转站）位于姜屯镇种寨村南，济枣路路南，建于2012年12月，2013年4月投入使用至今。垃
圾中转站使用情况：每天早3点半至9点使用；9点至9点半采取清洗地面、喷洒消毒液等措施进行清除异味，然后关
闭停止使用。为彻底消除异味对群众生活的影响，镇党委政府已经在7月28日重新选址，正在建设新的垃圾中转
站，目前主体工程已竣工，如无异常天气因素影响，9月20日之前投入使用。

枣庄市薛城区陶庄镇铁路储运货场北邻罗庄村前200米处存有晾晒的煤泥约2000吨，露天存放，无任何防护
设施。联创公司矸子石山场区存有晾晒的煤泥约3000吨，露天存放，无任何防护设施。以上两处煤泥临时存放点
系张某某一人使用，均坐落在陶庄镇尚马村，现场有临时存放的煤泥，未发现硫磺粉。

信访件反映区域共有10家烧烤店，其中有2家同时经营小炒餐饮；离三合小区最近的有6家烧烤，其中1家同
时经营餐饮。10家烧烤店均已安装油烟净化装置，2家同时经营小炒餐饮的店铺正常营业，但是仍然存在油烟、噪
音污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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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1.经现场调查，泉头集团枣庄金桥旋窑水泥有限公司生
产正常，该公司提供了《关于枣庄市市中区税郭镇泉头水泥
厂白天停工，夜里生产情况的说明》材料以及8月1—25日水
泥窑尾小时数据材料。区政府责成税郭镇政府、区环保局继
续加大对泉头集团枣庄金桥旋窑水泥有限公司和枣庄市鲁
王水泥制造有限公司扬尘治理力度，确保企业环保设施正常
运行，实现稳定达标排放。

2.8月25日，市中区执法人员召集枣庄市鲁光水泥有限
公司负责人进一步核实情况，该公司已经按要求，落实了物
料全覆盖和按时洒水等停产整顿措施，不存在“灰尘很大，冒
黑烟，白天停工，晚上偷干”的情况。同时，该公司负责人也
书面承诺：在今后生产过程中将严格按照环保要求，落实各
项环保措施，确保不出现违反环保要求的情况。

3.为消除环保隐患，区委、区政府责成西王庄镇、税郭镇、
区环保局要进一步加大巡查督导力度，安排人员昼夜值班巡
查，要求企业严格按照相关环保要求加大物料覆盖和污染物
治理，防止环境污染事故发生。

1.8月25日，齐村镇组建由环保、安监、公安、执法等部门
30余人组成的联合执法队伍，联合区环保局工作人员，于下
午6点25分到达现场开展调查，并立即对该企业进行断电处
理，责令企业全面停止生产，落实整改要求，在整改验收通过
前不得恢复生产。同时，针对没有危险废物标识的违法行为
进行立案查处，现已调查终结，进入审批程序。

2.区委、区政府责成齐村镇、区环保局加大巡查督导力
度，组织人员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该企业整改期内不再
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督促其30天内将各项整改措施落实到
位。

1.8月25日下午召开转办件办理会，成立了由区畜牧局、
环保局、督查局组成的联合调查组，研究梳理了相关政策。

2.由区畜牧兽医局督促各镇街不搞“一刀切”。
3.通过新闻媒体等措施对外公开、公布山亭区畜禽养殖

规划及关闭清理畜禽养殖具体政策。

1.区政府要求区国土资源分局、区环保局、涧头集镇督促
该石子厂继续实施拆除，8月26日石子加工设备全部拆除。

2.区政府责令区经信局对运鸿水泥采取停电措施，实施
停产整顿。下一步，企业按要求整改达标后，由区经信局、区
环保局、区安监局、区市场监管局组织联合验收，形成验收报
告报区政府审批后，方可恢复生产。

1.关于养殖污染问题。8月25日，召集相关人员在现场逐
户核实，责令散养户自行清运粪污并及时跟进消杀作业；对水
帘换气扇风机逐个进行拆除，清除噪音污染源；对于蛋鸡养殖
户，现场清理蛋鸡存栏，已于8月26日全部清理关停完毕；对
个别散养户粪污外排墙外的，连夜组织人员进行彻底清理，已
于8月26日前全部处理完毕。下步，区委、区政府责成税郭镇
按照上级畜牧养殖关停取缔总体要求，加大监管力度，规范整
治、改造提升控养区内养殖场（户），完成禁养区内养殖场（户）
关停任务。

2.关于焦化厂和钢铁厂污染问题。区委、区政府责成区环
保局加大对联丰焦电实业公司监管力度，一旦发现大气污染物
超标，立即立案查处；同时，限期完善雨污分流改造，杜绝厂区
雨污混流外排。

3.关于206国道运输车辆扬尘污染问题。区委、区政府责
成税郭镇、区交通运输局、区公安分局等部门单位开展联合执
法，依托206国道联合治超执勤点，组织好“两客一危”、扬撒扬
尘等系列专项执法行动，加大对运输车辆的检查整治力度。同
时，积极与206国道税郭段道路施工方对接，对道路施工现场
进行围挡，对物料进行覆盖，加大对路段的清扫力度和洒水频
次，有效遏制扬尘问题。

经与设计院专业人员研究后，具体整改措施如下：
1.卫生间改造窗在温控闭合器上增设限位器，限制卫生

间防火窗的开启角度（开启角度小于15度），以进风量不大于
室内变压式排气管道预留洞口（φ150）的吸风量，并在限位
器调节阀上安装固定旋钮，禁止住户私自更改开启角度，杜
绝卫生间内异味外溢。

2.积极和业主做好解释工作。

1.姜屯镇党委政府安排种寨村两委按程序召开村民代表
会议，把种寨村垃圾中转站目前使用情况及新的垃圾中转站建
设、使用情况向村民通报，征得群众理解。

2.责令保洁公司强化环境管理，规范操作程序，减少污染。
3.责令施工方加快新建垃圾中转站的施工进度，力争9月

20日之前投入使用。

目前，罗庄村前200米处煤泥晾晒场的现场煤泥已全部
清理完毕，并全部进行复垦；联创公司矸子石山场区煤泥存
放点的现场煤泥、煤矸石已全部清理完毕，场地已平整、恢复
原状。

2017年8月14日，中心街街道已联合区城市管理局、市
中区鲁南商城管委会对10家烧烤店予以停业整顿。8月18
日，已联系有资质的山东三益环境监测分析有限公司，对“老
地方烧烤”、“王利烧烤”现场监测（监测结果目前未出报告，
正积极与公司联系尽快出检测报告）。8月25日，对10家烧
烤商户靠上做好思想工作，并再次下达了停业整改通知书。
同时，自8月26日开始，继续委托山东三益环境监测分析有
限公司对剩下的8家经营业户进行检测，合格一个经营一个，
不合格的继续停业整改。区政府责成中心街街道、区城市管
理局进一步加大巡查力度，对该区域进行全天候监管，防止
问题反弹。区委责成中心街街道党工委对街道行政执法中
队小队长进行了约谈，责成区住建局党委对市中区鲁南商城
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同志进行了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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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转第四版）


